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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

学生晚自习管理规定 
 

晚自习是学校教学和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生

正常的学习时间，在校学生必须按系（院）规定参加晚自习。为

加强晚自习管理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，增加班级的凝聚力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参加对象：全体在校学生。 

第二条  晚自习时间：每周日至周四晚，按照学校作息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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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辅导员批准。 

第四条  晚自习要求安静地自主自习。晚自习期间保持教室

及走廊安静，禁止大声喧哗，随意走动，嬉戏打闹。班级在晚自

习期间不得组织文娱活动，如有特殊情况须经所在系（院）批准。 

第五条  晚自习属于学生正常学习时间，学生应自觉服从院

自律会的检查、管理。如有违纪，按《学生违纪处理规定》相关

条例处罚。 

第六条  各班要严格执行请假制度，明确审批权限和程序，

切实保证晚自习的出勤率。晚自习时间，学生校外勤工助学活动，

须经系（院）领导审批备案。 

第七条  晚自习的考核  

1．各系（院）要加强对学生教育，制定相应的晚自习规章制

度。以班级为单位，对晚自习情况进行考核，做好考评数据的存

档、登记、公布、上报。  

2．学工处、教务处、系（院）领导有责任对晚自习情况进行

抽查、评比和通报，促进学风建设。院自律会根据班级出勤人数、

纪律状况、班委态度进行抽查，抽查结果每周通报，并结合系（院）

上报的情况评选出十佳班级和十个需改进班级。 

3．学生工作值班人员应准时到岗、认真巡查并做好记录，维

持学习纪律，协调矛盾，及时处理突发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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